
电子科技大学获得推荐免试研究生入学资格的本科生 

选修研究生课程实施办法 

（试行） 

为进一步完善我校高层次拔尖人才研究生培养体系，形成多样化

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，对优秀本科生探索实施“本硕博贯通”培养，

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已获得我校推荐免试研究生入学资格（简称“推免

资格”）的本科生可提前选修我校部分研究生课程。为规范管理，特

制定本试行办法。 

一、获取选课资格 

1、已经获得我校推免资格的优秀大四年级本科生。 

2、学生自愿申请提前选修研究生课程，经相关学院审核后报研

究生院。 

二、选课管理 

1.选课上限 

每名本科生每学期限选研究生课程 4 门。 

2.选课方式 

本科生选修研究生课程，与正式研究生一样，采用网上选课操作

方式。本科生登陆研究生教学系统（gs.uestc.edu.cn），沿用本科学号

作为虚拟研究生学号，账号密码均为学号。 

3.选课时间 

研究生选课分为前十周和后十周选课，推免本科生可于大四第一

学期后十周、以及大四第二学期选修研究生课程。希注意查看研究生

院发布的选课通知。 

4.其他事项 

选课之前，需先完成个人培养计划制定与维护，具体操作方法见

选课通知。为保障教学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分配，建议推免本科生选修

专业类课程。由于推免本科生未参加新生入学公共英语分级测试，故

暂不能选修硕士研究生学位英语。 

三、成绩管理 



1.本科生选修研究生课程，考核方式与在读研究生保持一致。 

研究生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，学位课程必须参加考

试，非学位课程可以选择考试或考查。学位课程一般包括：公共基础

课、基础课、专业基础课。非学位课程一般包括：专业选修课、跨学

科选修课、其他选修课等。 

2.已提前选修研究生课程的推免本科生，在正式注册为我校研究

生学籍后，可根据需要，申请将已修研究生课程成绩与学分转入研究

生课程学籍中。 

3.凡未正式注册为我校研究生学籍者，研究生院将不提供研究生

课程学习成绩证明。 

四、其他 

1.本科生选修研究生课程，应加强关注研究生院网上选课通知，

注意协调好研究生课程与本科阶段学习的时间安排。 

2.各学院负责上报本学院拟推免研究生名单（包括推免到本校外

学院的研究生名单）到研究生院教学管理科。 

3.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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